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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财政局 2022年 9月 2日

2022年1—8月宣威市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2022年，宣威市财政部门深入贯彻中央、省、曲靖市及

宣威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精准高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实施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全力保障改善民生和扩大投资等重点领域

支出，1—8月，财政收支总体平稳，为宣威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全市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总体情况

（一）财政收支预算情况

2022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 175300万元，

较 2021 年增收 8361 万元，增长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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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 885500万元，较 2021年增支 17584万元，增长 2%。

（二）1—8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1—8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6092万元，

为年初预算数的 32%，比上年同期减收 48579 万元，下降

46.4%（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同口径较上年减收 9595

万元，下降 9%，为年初预算的 5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6166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 20.9%，比上年同期减收 34419

万元，下降 56.8%，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为 46.6%，比上年同期下降 11.2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完成

29926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 59.6%，比上年同期减收 14160

万元，下降 32.1%。

1—8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26703万元，

为年初预算的 59.5%，比上年同期减支 90340 万元，下降

14.6%。

1—8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9217万元，为

年初预算数的 136.7%，比上年同期增收 23385 万元，增长

401%；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6096万元，为年初预

算的 44.8%，比上年同期减支 43074 万元，下降 72.8%，其

中债务付息支出 10261万元。

二、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一）财政收入减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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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实施新

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作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稳定经济基

本盘的重要举措。宣威市坚决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

税费支持政策缓解市场主体资金压力、助企纾困的积极作

用，短期内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但从长远看，企业获得

退税，既可以改善经营状况，又可以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

经济发展，夯实财政增收基础。1—8月，宣威市留抵退税金

额合计 8.2 亿元，影响本级税收 4.1 亿元。受留抵退税政策

影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46.4%，剔除

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同口径较上年下降 9%。

（二）税收收入增长乏力

我市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产业体系未成型，在疫情冲击

下，制造业恢复向好，电力行业艰难持平，房地产、金融业

基本稳定。建筑业受疫情防控、新项目开工不足、企业所得

税征收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带动相关税收大幅下降。1—8

月，从主要减收税种看，增值税同比减收 38793万元，下降

106.1%；企业所得税同比减收 666万元，下降 22.4%；城市

维护建设税同比减收 675万元，下降 15.7%；城镇土地使用

税同比增收 754万元，增长 34.7%。资源税同比增收 3286万

元，增长 90.2%，增收的税种主要是受煤炭行业持续升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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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税收入增速下降

1—8月，全市非税收入比上年同期减收 14160万元，下

降 32.1%，较 1—7 月回落 55.3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减收 15869万元，下降 74.8%；

专项收入减收 1259 万元，下降 33.3%；罚没收入减收 5310

万元，下降 45.1%；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减收 2790万元，下降

97.6%。另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大幅增收 11068 万元，

增长 247.9%。

（四）重点支出保障有力

1—8月，虽然支出增幅有所回落，但财政部门努力克服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压力，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落

实财政支出保障顺序，各重点领域和刚性支出得到有效保

障。一是足额保障“三保”支出，有力保障了工资发放、机构

运转和基本民生需求，工资性费用按月足额配套到位。二是

保障民生支出，集中财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人

民福祉。其中，教育支出 162934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92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15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11109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6488万元。三是保障乡

村振兴建设，农林水支出 70757万元，其中，巩固脱贫衔接

乡村振兴支出 24520万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四是保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支付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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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到期还本付息资金合计 86798万元，其中，利息支出 24098

万元（一般债券利息支出 13837 万元，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10261万元）；还本支出 62700万元（自有资金偿还 9030 万

元，再融资债券偿还 53670 万元）。着力提升政府信誉，有

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财政预算收支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受政策影响，收入完成年初预算困难重重

宣威市产业基础薄弱，财源结构单一，受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以及上年度非税收入政策性增收因素影响，收入预计

无法完成年初预算目标。

（二）“三保”财力缺口较大，财政收支平衡难

宣威市 2022 年“三保”需求 51.97 亿元，2022 年宣威

市可用财力 47.36 亿元，“三保”保障缺口 4.61 亿元。若加

上今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工资调整及绩效奖励政策调

整，以及不在省级“三保”范围内的编外临时聘用人员支出、

消防经费、集中连片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其他村（社区）干

部待遇补助以及债务还本付息等支出，财力缺口将进一步拉

高，平衡压力巨大，财政收支的健康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三）可用于偿债的财力有限，政府债务偿债压力大

我市地方政府债务已陆续进入还本期，2022年，我市到

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及利息 12.8亿元（本金 9.7亿元，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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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亿元），预计可通过再融资债券还本 8.7亿元，本级需安

排还本付息支出 4.1亿元。市财政在保障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等方面负担较重，还本付息压力巨

大。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持党对财政工

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牢固树立“财”自觉服从服务于“政”的理念，紧紧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锚定新时代财政事业前进方向，准确把握

工作方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管理、依法理财，推

动财政保障能力达到新水平，财政可持续发展取得新进步，

财政治理效能实现新突破。

（一）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住经济基本盘

一是继续落实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继续加大增

值税留抵退税力度，落实落细各项税费减免、缓征政策，着

力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帮助市场主体纾解生产经营困难。全

方位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加大政策解读力度，让更多的企业

和群众享受到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二是加快工作节奏，推动

政策靠前乏力，加快财政资金支出、专项债券使用、预算下

达拨付，确保各项支出政策早落地早见效，切实发挥财政支

出拉动有效投资、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作用。三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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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收入端聚焦制造业、中小微企

业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

行业，加大税费支持力度。支出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

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引导增加投资和扩大

消费等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

（二）着力优化财政收支管理，提升财政治理能效

一是加强收入组织管理。强化财税部门的协调联动，在

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收入趋势

分析研判，强化收入组织调度，坚持依法依规，确保应收尽

收，依法打击偷税骗补的行为。二是坚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

日子要求。把好财政预算关口，压控一般性支出，继续压减

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强化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

行政运行成本，腾出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保民生、保市场主

体。三是进一步加快支出进度。加快预算下达、资金拨付，

加强预算执行监测分析和进度通报，压实部门预算执行主体

责任，建立预算执行进度与部门预算安排分配挂钩机制，倒

逼各部门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严肃财经纪律秩序，坚决杜绝违规拨付资金、挤占挪用

资金等行为。

（三）加强财力保障，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一是加强库款统筹调度，坚决兜牢“三保”底线。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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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作为财政保障的首要任务，坚决

兜牢“三保”底线。强化研判，提前把好支出关，严格按照

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库款调度，在保障“三保”支出需求的前

提下，尽力保障紧急重大支出需求。二是强化资金统筹，统

筹整合各领域资金，加大对同一领域不同渠道资金、财政拨

款资金与非财政拨款资金、不同年度间财政资金的统筹力

度，调整支出结构，优化保障顺序。三是直面困难，把握机

遇，充分研究把握政策，充分用好用足税收增收留用、高质

量发展转移支付奖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三年行动计划、实

施产业强省财税支持等四项省级财政改革政策， 提前谋划

应对措施、解决方案，促进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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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财政厅，曲靖市财政局，市委办、人大办、政府办、

政协办、纪委办。

送：市税务局、统计局、审计局、国库宣威支库。

发：各乡（镇、街道）财政所，本局各股室。


